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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 函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鄭立瑋
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283

傳真：06-9278141

電子信箱：edu21@mail.phc.edu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立馬公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4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9090487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09D019505_109D2011380-01.jpg)

主旨：檢送108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優勝作品展海報1份，請

貴校轉知相關人員知悉並鼓勵學生踴躍前往觀賞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旨揭展演活動自109年5月2日至16日止，假本縣文化局中興

畫廊展出，另於5月2-3日及5月9-10日分別於上午10-12點

與下午14-16點現場有導覽人員現場解說，歡迎前往觀

賞。

正本：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、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